
 

 
 

 

2022 年 6 月 23 日 
 
财汇局发布 (i) 咨询总结及 (ii) 2021 年度查察报告 
 
财务汇报局（财汇局）今日发布咨询总结以及 2021 年年度查察报告（查察报告）。 
 
财汇局行政总裁马力先生表示：「我们很高兴发布咨询总结及查察报告。查察报告为
会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改进提供精辟见解和重要建议。」 
 
咨询总结 
 
咨询总结列出了本局就纪律处分程序及处分方针进行的咨询所得出的结论。这是本局
与持份者进行有效及全面沟通所得出的成果。自政府于 2021年 6月宣布进一步改革以
来，本局已与受规管者、财务报表使用者、其他监管机构及公众人士等相关持份者，
举行 50 次会议、网上研讨会及传媒访问。于 2022 年 3 月及 4 月，我们举行了 10 次
网上研讨会，吸引逾 6,000 名参与者。 
 
财汇局收到 20 份来自广泛界别的回应者的意见书，大部分回应者均整体支持本局拟议
的规管原则。要特别指出的是，回应者普遍同意拟议的纪律处分程序透明公平，给予
受规管者合理机会陈词，并支持以原则为本的处分方针，以取得有效的规管成果。 
 
纪律处分部主管梁惠珊女士表示：「回应者普遍同意拟议的规管原则，本局对此感到
欣喜。我们已充分考虑回应者提供的意见及回馈，对草拟文件作出适当的修订，并进
一步解释拟议政策及程序的原意及实务应用。我有信心咨询总结将有助我们以透明及
公平的方式，有效率和有成效地履行我们的纪律处分职能。」 
 
适用于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注册负责人的相关纪律处分政策将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
生效，而适用于专业人士（即会计师及执业单位）的政策将于进一步改革实施后在
2022 年 10 月 7 日生效。 
 

2021 年年度查察报告 
 
年度查察报告展示了我们于 2021年完成上市实体项目查察的全年结果。年内，本局完
成了 50 个项目查察（2020 年为 37 个）、17 间上市实体会计师事务所的质素监控制
度查察（2020年为 18间），以及 4个针对性查察（2020年为无）。报告重点包括： 
 
项目查察： 
 

1. 整体审计质素较 2020 年的查察结果按年改善： 
 
 

I. 32%受查察项目被评为「良好」及「需要有限度改进」（2020 年为 27%）。 

https://www.afrc.org.hk/zh-cn/publications/engagement_and_consultation/SC_Consultation_Conclusions.pdf
https://www.afrc.org.hk/en-hk/Documents/2021%20Annual%20Inspection%20Report_CN%20(S).pdf
https://www.afrc.org.hk/zh-cn/Documents/Publications/Consultation_Paper.pdf


 
 

 
 
 

 

 

 
II. 于类别 A 事务所项目查察中，45%受查察项目被评为「良好」及「需要有限

度改进」（2020 年为 41%），仅 10%受查察项目被评为「需要重大改进」
（2020 年为 18%）。 

 
2. 于 2021年，核数师在抱持适当专业怀疑态度方面有明显改善，被识别于「缺乏

专业怀疑态度」存在缺失的查察项目比例大幅减少至 46%（2020 年为 81%）。 
 

3. 于 2021年，核数师在评估管理层对收入及预期信用损失的会计准则应用方面的
工作有所恶化。核数师需尽快及认真改进其于这两范畴的工作。被评为对管理
层应用预期损失模型缺乏充足评估的查察项目为 71%（2020 年为 55%）。就
管理层收入会计准则的应用缺乏充足评估，70% 的已识别缺失对审计质素构成
较大影响（2020 年为 33%）。 

 
质素监控制度的查察： 
 

4. 就类别 A 会计师事务所而言，我们首次对该等事务所的质素监控制度的两个要
素的政策和程序进行专题审查，目的旨在识别该等事务所有待改进的地方和良
好作业标准。我们强烈建议其他类别的事务所考虑相关结果，并在适当情况下
及早采用以改进其做法。 

 
5. 在类别 B 和 C 事务所识别的常见质素监控制度缺失与 2020 年所汇报的大致相

同，主要与内部监察、独立性及提倡以质素为核心文化相关。我们再次强烈建
议彼等急切考虑 2020 年及 2021 年年度查察报告所阐述的发现，并适时采取必
要行动以优化彼等的政策和程序。 

 
外部核数师执行根本原因分析指引 
 
于 2020年受查察的上市实体核数师需要执行根本原因分析以及制定补救计划，以回应
我们的查察发现。然而，诚如 2021 年 11 月 3 日发布的 2021 年中期查察报告所述，
我们查察的多间事务所并未充分理解根本原因分析及补救行动的程序。因此，本局于
2022年6月17日发布了外部核数师执行根本原因分析的指引（根本原因分析指引）。
根本原因分析让会计师事务所发现造成审计质素缺失的根本原因，是一个有效提升审
计质素的工具。根本原因分析指引旨在协助事务所执行严谨的根本原因分析，并制定
补救计划，以防止可能影响审计质素的事项于未来审计中再次发生。 
 
查察部署理主管刘建汝女士表示：「查察报告及根本原因分析指引有助会计师事务所
针对审计质素进行积极监控及就相关问题作出即时补救。查察报告强调了构成高质素
审计的因素及观察所见的良好作业标准，并指出了所识别常见缺失的根本原因。我们
期望核数师能从查察报告的主要发现学习，并在适当情况下作出改进。另一方面，上
市公司董事会对其公司的财务报表的真实性负有集体最终责任。上市公司的董事负责
审批公司管理层所编制的财务报表，将其提交以作审计，并呈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供股东批准。彼等应确保其公司设有严谨的内部管治及充足的资源以编制高质素
的财务资料。审核委员会协助董事会履行其监督财务报表编制的责任。我们敦促审计

https://www.afrc.org.hk/en-hk/Documents/RCA%20Guide%20(Final).pdf


 
 

 
 
 

 

 

委员会质询管理层有否向核数师提供具质素的资料，并考虑查察报告的主要发现，质
询其核数师有否及如何妥善应对报告所识别的普遍缺失。」 
 
财汇局主席黄天祐博士总结：「咨询总结有助订立正确基调，以确保我们的监管原则
和做法对专业人士实用和公平之余，亦保障公众利益。发布 2021年度查察报告和根本
原因分析指引，标志着我们深信监管除了实施强制措施或惩处外，亦应兼具教育意义。
透过持续及开诚布公的沟通，并对市场肩负责任，本局希望确保我们的监管与市场息
息相关，并能让市场清晰理解，以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和整体业界自我改进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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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务汇报局 
 
财务汇报局是香港独立的上市实体核数师监管机构，致力维持香港上市实体财务汇报
的质素，从而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及提高投资者对企业汇报的信心。 
如欲了解更多财务汇报局的法定职能，请浏览 www.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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